
梁河县小厂乡龙塘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1——2035年）公示

1、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

545.92公顷；包含龙塘村、小邦

幸村、老鸦窝村共计3个自然村。

2、规划期限：2021年至2035

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

2035年。

3、规划定位：龙塘村为整治提

升类村庄，本次规划定位为：以

发展生态农业和养殖业为基础，

以茶叶种植和精深加工为主，千

亩茶园观光、历史建筑观光为辅

助优势将龙塘村打造为“茶园•

文化观光旅游地”。

龙塘村2035年规划目标指标表
序号 指标 规划基期年 规划近期年 规划目标年 属性

1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00 0.00 0.00 约束性
2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69.60 69.60 69.60 约束性
3 耕地保有量（公顷） 81.35 81.33 81.33 约束性
4 村庄建设边界面积（公顷） 16.13 18.96 18.96 约束性
5 村庄建设边界扩展系数 1.00 1.18 1.18 预期性
6 村域建设用地总面积（公顷） 20.30 22.04 22.04 预期性
7 其中：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6.38 18.05 18.05 预期性

8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37 2.37 2.37 预期性
9 户籍人口数量（人） 1591 1605 1667 预期性
10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人） 102.96 112.47 108.28 预期性
11 宅基地面积控制（ ㎡/户） 350.00 350.00 350.00 约束性

12 美丽乡村示范村（一个行政村应选出
一个自然村） 龙塘村 预期性

13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60% —— 98% 预期性
14 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 —— 100% 预期性
15 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率（%） 80% —— 100% 预期性
16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 60% —— 90% 预期性
17 道路硬化率（%） 90% —— 100% 预期性

龙塘村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用地面积

投资规模(万) 实施年限工程量 单
位

生态保护
修复 1 生态绿化修

复改造 对村域内闲置建设用地进行还林改造 0.17 公
顷 0.85 2025年

土地整冶
2 农业用地

整理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整理 2.32 公
顷 6.96 2025年

3 建设用地
整理 闲置宅基地及低效村庄建设用地整理 0.77 公

顷 5.78 2025年

人居环境
整冶 4 污水处理池 村小组污水处理池建设 6 个 60.00 2025年

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
务设施配

置

5 村内主道路 拓宽硬化，宽4.5米 3887 m 97.18 2025年

6 微型消防站 规划新建 3 个 6.00 2025年

7 微型消防栓 规划新建 17 个 34.00 2025年

8 公共停车场 规划新增设社会停车场（详见规划图） 1745 ㎡ 43.63 2025年

9 公共厕所 规划新建公共厕所（详见规划图） 1 座 15.00 2025年

10 垃圾收集点 规划新建 1 处 0.50 2025年

11 太阳能路灯 规划新建 30 盏 18.00 2025年

产业发展 12 茶叶加工厂 拟选址（详见规划图） 4140 ㎡ 1035.00 2025年

历史文物
保护

13 文笔塔修缮 州级文保单位 16.54 ㎡ 1.65 2025年

14 古树名木 古树进行保护 1 棵 1.00 2025年
合计 1325.54 

村域布局规划图

新建自建房通用图

新建自建房通用图一

平面建筑功能：六室二厅一厨二卫一仓一农机房
本方案为二层砖混结构建筑，继承当地民居形式（一
正两厢），正房采用三开间形式，前设置宽敞连廊，
并设一入口门廊，能过连廊可直接进入厨房，后设家
堂及卧室，农具间位于入户门一侧，二层布置四间卧
室，中间设客厅。

新建自建房通用图二

平面建筑功能：五室二厅一厨二卫一仓一农机房
本方案为二层砖混结构建筑，继承当地民居形式（一
正两厢），正房采用三开间形式，前设置宽敞连廊，
并设一入口门廊，能过连廊可直接进入厨房，后设家
堂及卧室，农具间位于入户门一侧，二层布置三间卧
室，中间设客厅，左侧（厨房顶）为露天阳台。

小厂乡人民政府



梁河县小厂乡龙塘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1——2035年）公示
龙塘自然村布局规划图

老鸦窝自然村布局规划图 村庄主要用地管控规则

小邦幸自然村布局规划图

1、村庄建设边界
管控要求：村庄建设边界是村庄规划中的刚性管控线，除上位规划明确的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以及零星机动指标落地之外，不得在村庄建设边界外新增
建设用地。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外的现状零星建设用地，通过土地整理、宅基地置换等方式逐渐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
2、农村宅基地用地
管控要求：农村村民新建、改建、扩建住房的应当在宅基地建设范围内选址，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德宏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住
宅内含生产区的坝区村庄每户住宅用地不超过 300 平方米，山区、半山区村庄每户住宅用地不超过 350 平方米。 对住宅内院无生产区的，按所在自然村实
际条件相应减小面积。住宅楼层不宜超过3层。
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农村建房用地只允许拆旧建新，以旧换新，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基地，以节约土地。新增居民点用地应严格审批，尽量利用旧
宅基地或村内空闲地，不占或少占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对农村居民点内的空闲地应按照其土地适宜性进行土地整理，宜耕则耕，宜果则果，宜林则林。禁
止违法多占宅基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避免占用耕地，禁止占用河道、水库管理范围。
3、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包括农村社区服务站以及村委会、供销社、兽医站、农机站、托儿所、文化活动室、小型体育活动场地、综合礼堂、农村商店及小型超市、农村卫生服务站、
村邮站、宗祠等用地。
管控要求：边界内不得进行除基础设施或农村社区服务设施以外的项目建设。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3层，风貌需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
4、乡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包括机关团体用地、科研用地、文化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
地）
管控要求：边界内不得进行除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以外的项目建设。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3层，风貌需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
5、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
管控要求：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内不符合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边界内进行拦河截溪、
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6、产业用地（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管控要求：
（1）为村集体用地，主要用于完善产业发展服务功能，提升村集体收益用地。建筑风貌与周边建筑相协调，确保村落格局得到整体保护。
（2）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是村民集中养殖地场所或村集体养殖产业发展用地。农户集中养殖棚以排列建筑进行修建，每户每间按占地面积25平方米分
配，建筑层数为一层。建筑高度≤4米（建筑物室外地平面至屋顶屋脊的垂直距离）。村集体规模化养殖产业大棚建设不得超过1层，高度不得超过6米，建筑
风貌与周边建筑相协调，确保村落格局得到整体保护。
7、留白用地
管控要求：留白用地用于保障村庄不确定性产业项目落地和引导现状零星建设用地逐渐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建设。留白用地内安置宅基地实行“退一补一”
，村庄建设边界外宅基地每退出一户，则可在留白用地内增加一户，逐步引导村庄集中布局；不确定性产业项目，须做出明确管控指标后，方可建设。建筑
风貌与周边建筑相协调，确保村落格局的到整体保护。

小厂乡人民政府


